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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主板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华源” 、“发行人”或“公司”）发行的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12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http://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

http://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http://www.zqrb.cn/）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海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

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宏盛华源

（二）扩位简称：宏盛华源铁塔集团

（三）股票代码：601096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267,515.5088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66,878.8772万股，全部

为公开发行的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

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

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主板

企业上市后前5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

市5个交易日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10%，新股上市初期涨跌

幅可能存在波动幅度较大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或12个月，

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本次发行后总股本267,515.5088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64,872.0111万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24.25%。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占比较少，存在

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 本次发行价格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及

股票下跌的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1.70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1、20.58倍（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2、23.68倍（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3、27.42倍（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4、31.54倍（每股收益按照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发行人所处行业为“C33金

属制品业” 大类下的“C3311金属结构制造业” 。 截至2023年

12月8日 （T-3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金属制品业

（C33）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5.58倍。

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具体情

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2022

年扣

非前

EPS

（元

/

股）

2022

年扣

非后

EPS

（元

/

股）

2022

年静

态市盈率

（扣非前）

（倍）

2022

年静

态市盈率

（扣非后）

（倍）

603577.SH

汇金通

9.31 0.1185 0.0827 78.57 112.58

601700.SH

风范股份

4.84 0.0282 0.0240 171.63 201.67

002545.SZ

东方铁塔

6.88 0.6627 0.6492 10.38 10.60

算术平均值

86.86 108.28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3年12月8日（T-3日）

注1：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2年扣非前/后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T-3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1.70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2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31.54倍，高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金属制品业（C33）行业最近一个月的平均静

态市盈率，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静态市盈率平均水平，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

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发行上市的主

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

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

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

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

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

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

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

比率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

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

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

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永志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孙村片区35号路以南2号路以西

联系人：仇恒观

联系电话：0531-67790760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单北大街110号7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78999

发行人：宏盛华源铁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2月21日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达利凯普”、“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６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１８９０

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８．９０

元

／

股，本次发行股份数

量为

６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

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２

，

００２

，

０００

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１

，

３４８

，

３１４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８．９１％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６５３

，

６８６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３９

，

０６０

，

１８６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２７％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

，

６０１

，

５００

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７３％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４８

，

６６１

，

６８６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达利凯普”

Ａ

股

９

，

６０１

，

５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

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大连达利凯普科

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

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

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

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

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

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发行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

户数为

８

，

２１７

，

４８６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０

，

０２１

，

４４７

，

０００

股。 配

号总数

１２０

，

０４２

，

８９４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

号码为

０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８９４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６

，

２５１．２５７３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９

，

７３２

，

５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９

，

３２７

，

６８６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２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９

，

３３４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３９．７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３２２１１８１９２％

，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１０４．４５０５５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摇号抽

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中国金融新闻网

和中国日报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大连达利凯普科技股份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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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3年12月13日以当面送达及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3年12月19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0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0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陈朗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为完善公司治理，满足业务需求，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修订《大

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发布的《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订《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为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规定修订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发布的《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拟修订

稿）。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大悦城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工作细则》《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大

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

四、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10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对外提供

财务资助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

2023-081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房地产项目采用合作模式

开发，为提高合作项目冗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盘活沉淀资金，按行业惯例，合作项目各

方股东原则上按照权益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并形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项目公司

与合作方股东的资金往来，构成财务资助。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保泽达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保泽达锦” ）股东成都天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泉置

业” ）以及保利（四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四川” ）拟按权益比例分别调用

保泽达锦资金。 其中，合作方股东保利四川调用不超过30,630.6万元资金，形成公司对外提

供财务资助。

2、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3、公司于2023年12月19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保利（四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2007年8月22日，注册地点为成都市武侯区

领事馆路7号1栋1单元25楼2505号，注册资本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鲁，主营业务为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技术进出口；土地整

治服务；住房租赁；房屋拆迁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制冷、空调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物业管理；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保利四川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0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3,108,445,023.79 46,056,339,823.05

负债总额 27,251,544,581.59 30,577,465,121.4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5,856,900,442.20 15,478,874,701.58

项目

2023年1-10月

（未经审计）

2022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20,500,210.36 7,405,546,333.6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336,277,296.47 901,138,818.19

保利四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保利四川不存在对外担保及诉讼仲

裁事项。 保利四川上一会计年度不存在接受公司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提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泽达锦将于财务资助实际发生时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与上述财务资助对象签订具

体协议，约定被资助对象应当遵守的条件、资助金额、资助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容，财务资

助年利率依据双方约定利率执行。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

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按股权比例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能够提高项目

冗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盘活沉淀资金，符合行业惯例以及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和经营管

理的需要。 公司全面评估被资助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

况、履约能力，认为本次财务资助风险可控，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于2023年度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于2023

年度向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

助余额173.11亿元，占公司2022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36.44%。

七、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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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调度室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5,328,27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69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监事会主席文革主持会议，以记名

投票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许泽铭先生、许泽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杨晓凭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梁开华、总工程师郑滔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无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谢普乐 487,830,788 98.4863 是

1.02 闵杨 34,264,547 6.9175 否

1.03 刘正斌 485,913,463 98.0992 是

1.04 汪艳妮 485,881,223 98.0927 是

1.05 潘琳 485,532,336 98.0223 是

1.06 周扬 483,315,211 97.5747 是

1.07 杨晓凭 542,301 0.1094 否

1.08 刘琪 1,049,700 0.2119 否

1.09 刘政 390,517,085 78.8400 是

1.10 许泽铭 542,300 0.1094 否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陆平 408,985,758 82.5686 是

2.02 王小宁 407,635,258 82.2959 是

2.03 卢以品 407,932,608 82.3560 是

2.04 刘书锦 195,960,340 39.5617 否

2.05 郭圣翠 941,200 0.1900 否

2.06 邝保英 542,300 0.1094 否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文革 387,294,677 78.1894 是

3.02 尚仁华 385,864,639 77.900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谢普乐 146,893,308 100.4676

1.02 闵杨 34,264,547 23.4352

1.03 刘正斌 144,976,983 99.1569

1.04 汪艳妮 144,945,743 99.1356

1.05 潘琳 144,597,874 98.8977

1.06 周扬 142,381,713 97.3819

1.07 杨晓凭 542,301 0.3709

1.08 刘琪 1,049,700 0.7179

1.09 刘政 482,105 0.3297

1.10 许泽铭 542,300 0.3709

2.01 陆平 124,862,191 85.3994

2.02 王小宁 123,512,691 84.4764

2.03 卢以品 123,840,041 84.7003

2.04 刘书锦 942,850 0.6448

2.05 郭圣翠 941,200 0.6437

2.06 邝保英 542,300 0.3709

3.01 文革 103,181,776 70.5711

3.02 尚仁华 101,751,738 69.59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中斌、龚诚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2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监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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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提前换届选举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2月20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二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谢普乐先生、刘正斌先生、汪艳妮女士、潘琳女士、周扬女士、刘政先生。

独立董事：陆平先生、王小宁女士、卢以品女士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由上述9名董事组成，任期三年，任期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2023年

12月20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2026年12月19日）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不存在任期超过六年的情形。 董

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56�号）。

二、第十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文革先生、尚仁华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熊军先生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任期三年，任期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2023年12月

20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2026年12月19日）止，职工代表监事与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公司监事会

中职工代表监事未低于监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监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56�号）。

三、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离任情况

鉴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监事会已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监事会

成员自2023年12月20日起不再履职。

公司及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对第十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展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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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公司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3年12月20日下午2:50在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

63号本公司办公地国家能源大厦2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冬先生主持。 会议同时

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于2023年12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00～3:00接受网络投

票；使用互联网投票系统于2023年12月20日上午9:15～下午3:00期间接受网络投票。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1人，代表股份1,915,888,0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9.6857％。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906,982,79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9.361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8,905,2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3239％。

3.公司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投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681,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207,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63,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4％；反对20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关联方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股份

（1,855,817,730股）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63,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4％；反对20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63,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4％；反对20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681,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207,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63,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4％；反对20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23年度审计机构及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5,681,0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2％；反对207,0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863,2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4％；反对207,0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1候选人刘晋冀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15,679,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以超过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9,861,3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21%。

5.2候选人李海滨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1,915,679,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91%，以超过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当选。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59,861,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21%。

刘晋冀先生、李海滨先生当选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萍、宋晨曦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熊茂垠

4.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2月21日


